1.2 商务评分细则评分标准前附表（M=30分）

	序号
	评审项目
	分值
	评审标准

	1
	企业业绩
	6分
	投标人自2021年1月1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承建过的市政工程施工项目业绩：
1、工程建安费600万（不含）以上每项得1.5分；
2、工程建安费400万（不含）至600万（含），每项得1分；

注：本项最高得 6 分，须提供中标通知书、合同关键页、工程竣工验收资料（至少包含建设、施工、设计、监理单位四方盖章），并加盖投标人公章。金额以合同为准，时间以竣工验收报告为准。上述资料须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不得分。

	2
	企业荣誉
	9分
	1、投标人自2021年1月1日至今承建或参建的市政工程项目：

（1）获得国家级工程质量奖项，每项得2分；

（2）获得省级工程质量奖项，每项得1.5分；

（3）获得市级工程质量奖项，每项得1分；

备注：本项最高得6分。

①需提供获奖证书扫描件，时间以获奖证书颁发时间为准。

②国家级奖项指的是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国家优质工程奖（原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省或市级奖项包括：由省、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颁发的质量类奖项；

③只计算市政类工程质量奖项同一项目获得多个奖项的，该项目获奖只按其中一个奖项所在最高级别计算一次分数，不得重复计算。

2、投标人自2021年1月1日至今作为主要完成单位或独立完成单位获得省级及以上工法证书的，得1分。

备注：本项最高得3分。投标人须提供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认定的工法证书扫描件，时间以发证时间为准。

	3
	企业信誉
	8分
	1、投标人自2020年1月1日至今获得4个年度或以上（含本数）获得省级（或以上）“先进或优秀企业（单位）”荣誉称号的，得5分；4个年度或以上（含本数）获得市级“先进或优秀企业（单位）”荣誉称号的，得3分。

备注：本小项最高得5 分。须提供“先进或优秀企业（单位）”荣誉称号的相关证书扫描件，时间以获奖证书落款日期为准。

2、投标人自2020年1月1日至今被国家税务总局评为纳税信用 A 级纳税人： 

（1）.获得 4 年（含）以上的，得3分； 

（2）.获得 2-3 年的，得 1 分；

（3）.获得 2 年以下的，得 0.5 分。 

注：本项最高得 3 分。投标人 A 级纳税人只计算投标人自身（不计算投标人的分公司和子公司），投标人 A 级纳税人以“国家税务总局”官网（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index.html）査询结果为准。提供查询结果截图打印件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4、
	项目管理

人员
	5分
	投标人拟投入项目人员情况：

1、项目技术负责人：

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的3分，具有中级工程师职称的得2分。
2、质量负责人：

具有中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的2分，具有初级助理工程师职称的得1分。

本小项最多得2分。

注：本项最高得5分。以上人员不得兼任，提供以上人员职称证证件、身份证等证件复印件和本单位购买的至少含投标截止时间前三个月（2025年03月至2025年05月）的社保管理机构的证明材料资料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不符合上述条件或不提供相关资料不得分。

	5
	企业资质
	2分
	投标人具备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含）以上资质的得2 分；
投标人具备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的得 1分；
注：本项最高得 2 分。须提供资质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不得分。


3.2 分值构成与评分标准

3.2.1 分值构成

3.2.1.1商务投标文件部分分值：M，满分30分；

3.2.1.2 技术投标文件部分分值：N，满分50分；

3.2.1.3经济投标报价分值：F，满分20分。 

